
附件二  

 

就「落實減少使用鐵絲網以及改善圍封官地安排」  

地政總署的書面回應  

 

一般而言，地政總署負責防止政府土地被不合法佔用及在其上進行傾

倒或堆填等。  

 

就一些將會作長遠發展或作臨時發展的政府土地，及一些經地政總署

進行清理行動後的政府土地，地政總署會適當考慮圍封及安排護衛服

務。  

 

地政總署會因應需要審慎考慮圍封政府土地與否。如有需要，地政總

署會就圍封政府土地事宜咨詢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。  

 

至於沒有被圍封的政府土地，各政府部門會按其職能範圍管理及保養

相關政府土地。  

 

 

地政總署  

2017 年 5 月  

 

 


